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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文明建设在民法典中的体现

王　雷

摘要:家庭文明建设从政策话语、道德话语进入到民法典立法用语体系,重视家庭文明建设成为民法典婚

姻家庭编的基本价值取向.我们需要澄清家庭文明的具体内涵、具体法理,并使家庭文明与婚姻家庭编、
继承编的基本原则(基本价值取向)融洽无间.家庭文明的新时代内涵包括平等、敬爱、忠实、团结等,并通

过婚姻家庭法律规则加以具体化.家庭文明建设并不反对自由,而是为了在身份共同体中克服个体主义

的缺陷,从而更充分实现每个家庭成员的自由全面发展.通过将重视家庭文明建设增列为民法典婚姻家

庭编的基本价值取向,民法典展现了看待“家”、“协调人与家之间关系”的基本立场,展现中国人对夫妻关

系乃至婚姻家庭关系的基本态度:婚姻家庭是一个具有法的意义的伦理爱的温馨港湾,是一个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的亲情和财产的共同体,家庭成员特别是夫妻间侧重整体协同,这是平等和睦、休戚与共、志同道

合、忠实互让、敬老爱幼、团结协作的具有人身信赖关系的紧密结合型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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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１０４３条第１款规定:“家庭应当树立优良家风,
弘扬家庭美德,重视家庭文明建设.”该款属于新增条款,家庭文明建设从政策话语、道德话语进入到

民法典立法用语体系,重视家庭文明建设成为民法典婚姻家庭编新增的基本价值取向.从民法解释

论角度,我们需要结合家庭文明建设条款的入法过程,透过婚姻家庭具体制度,澄清家庭文明的具体

内涵、具体法理,发现家庭文明建设条款的规范解释力,使得家庭文明与婚姻家庭编、继承编的基本原

则(基本价值取向)融洽无间,实现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继承编内在价值体系融贯并有效贯彻于外在规

则体系之中.任何一种民法制度总是有意无意地仰赖一种民法哲学,家庭文明建设条款及其具体化

能够展现我国民法典看待“家”、“协调人与家之间关系”的民法哲学立场.

一、重视家庭文明建设成为婚姻家庭编的基本价值取向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三次审议稿新增加“重视家庭文明建设”条款,并为民法典第１０４３条所坚

持.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１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沈春耀作“关于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指出:“为了更好地弘扬家庭美德,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家庭文明建设的讲话精神,建议增加有关树立优良家风,弘扬

家庭美德,重视家庭文明建设的规定.”整个民法典中“爱”字出现两次,都集中在第１０４３条.爱具有

鲜明的利他特点,爱没有条件,不附期限.“法律也没有被排斥在亲密的个人关系之外.甚至在家庭

中,以爱的方式去处理许多问题都要依靠法律爱需要法律.法律并不以取爱而代之的办法,
而是通过创造爱在其中得以生长的土壤来服务于爱.”①“重视家庭文明建设”也是民法典第１条所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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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化,“重视家庭文明建设”中的“文明”一词含义要广于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中的“文明”.文明是指人类社会进步开化的状态,相对于野蛮而言.家庭文明建设过程

中须把弘扬各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主要内容.
法不远人.法律关乎人们的日用常行.“家是人最完整的存在尺度.”①“我的心对它所爱的事物

是十分依恋的;它长期以来都是只有在同我的家人一起的时候才是一颗完整的心.”②“天下之本在

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法律重视家庭,重视家教,重视家风,重视家庭文明建设,以固本开新.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和万事兴,小家的稳定关乎大国的和谐.“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有学

者甚至认为:“西方文明源于宗教,中国文化源于家庭.东西方文化差异的节点就在于家庭.探

索属于中国的法治之路不能离开‘家’,‘家’应该成为构建中国法治主体性的重要资源.”③无论是告

别家庭还是回归家庭,都掩盖不了绝大多数人始终生活在家庭之中的事实.“构成中国人重要的生活

意义的不是个体,而是家庭.”④“在成为一种社会存在之前,在进入社会变成其中的‘个人’之前,人类

都首先只能是一个人家的部分,是一部分家存在.”⑤我们要珍惜亲情,经营维护好亲情,“无论时代如

何变化,无论经济社会如何发展,对一个社会来说,家庭的生活依托都不可替代,家庭的社会功能都不

可替代,家庭的文明作用都不可替代.”“我们要重视家庭文明建设”,“家庭文明则社会文明”.“基础

不牢,地动山摇.”“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孩子们从牙牙学语起就开

始接受家教,有什么样的家教,就有什么样的人.家庭教育涉及很多方面,但最重要的是品德教育,是
如何做人的教育.也就是古人说的‘爱子,教之以义方’,‘爱之不以道,适所以害之也’.”“家风是一个

家庭的精神内核”,“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不只是人们身体的住处,更是人们心灵的

归宿”.⑥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

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⑦注重发挥家庭家教家风在基

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二、家庭文明的具体内涵及在民法典中的体现

家庭文明建设从政策话语、道德话语进入到民法典立法用语体系,我们需要澄清家庭文明的具体

内涵、具体法理,并使得家庭文明与婚姻家庭编、继承编的基本原则(基本价值取向)融洽无间.家庭

文明建设包括弘扬敬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忠实互让、勤俭持家、邻里团结等中华民族家庭美

德;树立优良家风,抵制歪风邪气,远离假丑恶,弘扬清风正气,以清正和睦的家风塑造良好的社会风

气,推动形成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家庭生活的乐趣是抵抗坏风气的毒害的最好良剂.”⑧结合

婚姻家庭立法和司法实践,新时代家庭文明的核心内涵可以凝练为平等、敬爱、忠实和团结等.作为

基本价值取向,家庭文明的抽象程度高于基本原则,家庭文明通过民法典的基本原则和具体规则得以

具体化.
(一)平等

平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一,平等也是民法典规定的基本原则之一.平等还是家庭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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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首要内涵.家庭文明视野下的平等强调男女平等.民法典第１０４１条第１款规定实行男女平等

的婚姻制度.第１０４３条第２款后段强调维护平等的婚姻家庭关系,该款中的“互相尊重”也是男女

平等原则的必然要求.第１０５５条:“夫妻在婚姻家庭关系中地位平等.”第１０６２条第２款:“夫妻对

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第１０７１条规定非婚生子女与婚生子女平等.第１１２６条规定继承权

男女平等.第１１３０条第１款规定:“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有学者认

为,婚后所得共同制也“体现了男女财产关系上的平等”①,“在特有的传统思维下,中国人往往把平

均取得父母财产视为自己天经地义的权利.如果父母不坚持这样的原则,则往往被视为违背常理的

行为.”②中国人在继承遗产、赡养老人和承担家庭债务上都重视平等观念.正所谓“均无贫”,“不患

寡而患不均”.
原«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１７条就夫妻对共同财产的平等处理权做细化解释,对民法典第１０６２

条第２款应做同解.例如,夫妻一方违反忠实义务向婚外第三者大额转款的行为无效,配偶可主张全

额返还.此类案件中,夫妻一方有权要求受赠人返还全部而非一半受赠财产.“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夫妻一方(转出方)违背忠诚义务,在未经对方同意超出日常生活需要的范围向婚外异性(受让方)转
账大额款项,系违背公序良俗的行为,属于无效民事法律行为.夫妻另一方可向上述款项受让人主张

全额返还.如转出方并未在诉讼中主张返还款项的,法院不得超过当事人诉讼请求范围裁判受让方

向转出方返款.”③

(二)敬爱

敬爱,即敬老爱幼,养老育幼(老有所养、幼有所依),敬爱并不简单等同于赡养老人和抚养未成年

人.在赡养之外,还要强调“敬”;在抚养之外,还要强调“教”.中国古人所向往的“大道之行也,天下

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大同社会,其理想状态就是“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
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敬爱也是婚姻家庭法利他主义价值取向和保护

弱者的体现.婚姻家庭关系的当事人在婚姻家庭团体利益互动中具有鲜明的利他主义倾向,夫妻之

间的甘苦与共源于爱情,父母子女之间的敬老爱幼源于血缘,其他亲属之间的互相帮助源于伦理.④

敬老爱幼、养老育幼是基于弱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对老年人和未成年人进行倾斜保护.⑤ 民法典第

１２８条规定弱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丰富了平等原则的内涵,通过对弱势群体的倾斜保护实现更实质

的平等和弱势群体更充分的自由,传递民法典的柔性和温度,彰显民法典人文关怀理念.

２０１９年７月５日«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二次审议稿第８６４条规定:“祖父母、外祖父母探望孙

子女、外孙子女,如果其尽了抚养义务或者孙子女、外孙子女的父母一方死亡的,可以参照适用前条规

定.”２０１９年１０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婚姻家庭编草案时,对隔代探望权分歧

较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经研究认为,鉴于目前各方面对此尚未形成共识,可以考虑暂不在民法典中

规定,祖父母、外祖父母进行隔代探望,如与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不能协商一致,可以通过诉讼由人民

法院根据具体情况加以解决.笔者认为,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三次审议稿删掉对隔代探望“一刀

切”式的限制规定,交由法院在个案中弹性判断,更妥当.婚姻家庭编草案二次审议稿第８６４条的限

制规定不符合敬老孝老理念,基于血缘亲属身份关系,即便祖父母外祖父母因为自身能力所限没有对

孙子女外孙子女尽抚养义务,也不宜当然否定隔代探望的必要性和妥当性,父母离婚终止姻亲关系,
但割不断的是血亲关系和所维系着的血脉亲情.通过隔代探望,实现亲情传递和维系、情感交流和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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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有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①与民法典

第１０４３条第２款一样,«婚姻法»第４条就使用“敬老爱幼”而非“尊老爱幼”“养老爱幼”等表述,以弘

扬儒家传统孝道文化中“敬”的内核,“孝”是中国传统家文化的核心,“敬”和“养”共同构成了“孝”,这
些都是家庭文明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我国婚姻家庭身份关系具有

接续性或反馈性(反哺性).费孝通先生指出,中西家庭模式可以分别概括为“反馈模式”与“接力模

式”.如果把中国人的一生也划分为三个时期,则第一期是被抚育期,第二期是抚育子女期,第三期是

赡养父母期.其中第二期和第三期可能有相当大的重合,也就是人到中年都要经历的既要抚育子女,
又要赡养老人的“上有老、下有小”的吃重期,从自己养育儿女的无微不至中体会父母养育自己又何尝

不是无微不至,从而把生物性的抚育和文化性的赡养在伦理层面上统一起来,所谓“养儿方知父母

恩”.②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１８条规定的精神赡养更是敬老美德的法律化.针对物质赡养中的赡

养费请求权,民法典第１９６条第(三)项将之连同抚养费请求权、扶养费请求权等一并规定不适用诉讼

时效,有利于亲情修复、情感治愈和维护家庭和睦团结.排除适用诉讼时效的此种特殊规定也展现了

民法典认可家是社会交往的特殊领域,家庭成员彼此之间享有的抚养费、赡养费、扶养费请求权关涉

家庭生活中弱者权益的保护,关涉家的存续与运转.民法典继承编还从孝敬理念出发,在遗产取得方

面对继承人进行激励或者抑制,如民法典第１１２５条继承权丧失制度、第１１３０条第３款和第４款法定

继承人多分不分或者少分制度等.
孝敬父母、重视亲情,是中国社会传承几千年的重要家庭伦理道德.父母为子女含辛茹苦,将子

女培养成人,子女长大后理应善待父母,为他们营造安定的生活环境.在某共有房产分割案中,父母

为购房支付了大部分房款,让女儿占有房屋产权９０％的份额,但女儿刘某以二被告未经其同意,擅自

对该房进行装修,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利为由,请求依法分割共有房屋,判决该房屋中属于二被告的

１０％的房屋产权部分分割归原告所有,由原告补偿二被告２８万元;二被告赔偿其擅自装修给原告造

成的损失５０００元.父母出资购房将产权登记在子女名下,具有赠与性质.子女不仅应在物质上赡养

父母,也应在精神上慰藉父母,努力让父母安宁、愉快地生活.子女对父母赠与的房屋依物权法分则

行使物权,要求父母将所占房屋份额转让于己的诉求与善良风俗、传统美德不符,将损害父母生活,人
民法院可依物权法总则的规定不予支持.③ 对刘某的诉请,结合民法典,从解释论上存在如下进路:
首先,民法典第３０１条的“处分”通常理解主要是对外转让,刘某决定把父母的１０％份额转让给自己,
侵害了父母的按份共有所有权,因为是否转让应当由父母自己决定.其次,按照第３０３条,本案中父

母擅自装修房屋可以认定构成重大事由需要分割共有物,刘某主张作价分割、自己货币补偿父母,这
样就不再适用或者类推适用第３０１条对外转让规则,但却不符合第３０３条第１句的适用条件“共有人

约定不得分割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维持共有关系的”.再次,根据第３０３条,“按份共有人可以

随时请求分割”.根据第３０４条第１款,共有人就分割方式达不成协议,又难以实物分割时,“应当

对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取得的价款予以分割”.本案刘某的诉请即为作价分割,即便该诉请符合法

律的具体规则,仍须受公序良俗原则的控制,孝老敬老善老的家庭文明内涵通过公序良俗原则进入

民法.
“抚育孩子不是一件个人可以随意取舍的私事,而是有关社会生存和安全的工作.”④“养不教,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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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过”.养而不敬,不为孝.养而不教,不成爱.“父母所给予的恩惠是最大的.他们不仅生养、哺育

了子女,而且还是子女的教师.”①“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甚至可以

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终生的老师.“世界上最用不上意志,同时在生活上又是影响最大的决

定,就是谁是你的父母.”“我们要了解个人,自不能不从家庭生活入手.”②生育本身就包含生殖和抚

育二义.父母对未成年子女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这也是与“孝”相对应的“慈”,父慈子孝双向

互动,形成中国家庭的“反馈模式”,共同构成了“齐家”的核心要义.抚养和教育都应该讲究具体的方

式,应该顺应被监护人不同年龄阶段身心发展的不同特点,并以有利于被监护人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和顺利社会化为判断标准.根据民法典第１０６８条,未成年子女造成他人损害的,父母应当承担民事

责任.
此外,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也是家庭文明中“爱幼”理念的应有内涵,民法典第３５条第２款强调

“根据被监护人的年龄和智力状况,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未成年人保护法»第３条第１款中段

将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理念具体表述为“国家根据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给予特殊、优先保护”.民

法典第１０４４条、第１０８４条在收养原则和离婚子女抚养问题上均强调“最有利于被收养人/未成年子

女的原则”.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的最重要判断标准就是年龄和智力状况,这契合循序渐进的自然

教育理念.卢梭自然教育思想就主张对儿童进行适应自然发展过程的教育,要服从自然的永恒法则,
听任人的身心的自由发展,避免揠苗助长.卢梭反复强调:“按照孩子的成长和人心的自然的发展而

进行教育.”③

综上,孝慈、敬爱是家庭文明建设的传统美德支撑,它们内涵丰富但也存在概念的不确定性,适合

作为家庭文明的具体“法理”,但制度落地则主要依赖具体规则或者司法裁判中的公序良俗原则.有

学者就指出,司法实践中普遍将孝道理念置于公序良俗原则的涵摄之下,由法院在具体案件中通过公

序良俗原则来把握孝道理念的实现尺度.④

(三)忠实

忠实,强调和睦文明、忠实互让、互尊互爱、夫妻一体、休戚与共.“清官难断家务事”“不吵架不成

夫妇”.“要在家庭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夫妻忠实义务是诚信价值观的具体化.“家
庭里多的是迁就、谦让,少的是争斗.”“人间从没有过一个永远快乐的家庭.”⑤在«生育制度»中,费孝

通先生基于功能主义视角,特别强调婚姻和家庭对子女抚育的功能,并通过生养抚育完成社会新陈代

谢和世代更替,维持社会结构完整.笔者认为,从社会学功能主义的视角看,婚姻和家庭都具有多元

功能,在生育子女并帮助子女社会化之外,还当然包括孝敬老人、情感陪伴、经济合作等.
夫妻婚姻关系领域道德和法律交织,忠实是婚姻关系的道德底限,也需要将之法律化.“专偶制

是与文明时代相适应的”,“当事人双方的相互爱慕应当高于其他一切而成为婚姻基础的事情”,“性爱

按其本性来说就是排他的”⑥.“婚姻的结合要求夫妇双方都要忠实,忠实是一切权利中最神圣的权

利.”⑦«婚姻法»第４条、民法典第１０４３条第２款属于婚姻家庭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司法裁判“禁止向

一般条款逃逸”.婚姻法司法解释的起草者认为«婚姻法»第４条是“关于婚姻家庭道德规范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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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作为倡导性条款”,“不是一项法定的权利义务”①,不能单独以该

条为裁判规范,原«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３条规定:“当事人仅以婚姻法第四条为依据提起诉讼的,人
民法院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对该条进行当然解释和反面解释的结论是,当事人可

以协同规范具体行为的其他条文共同作为请求权基础②,只是不能单纯以«婚姻法»第４条忠实原则作

为请求权基础规范.«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一)»第４条延续了该规定.实际上,夫妻之间保

持专一、互守贞操的忠实义务也是从这系列的请求权基础规范中派生出来的.民法典对婚姻忠实理

念和忠实义务做了进一步的加强,«婚姻法»第４６条只列举规定了四种适用离婚损害赔偿的情形,民
法典第１０９１条完善离婚赔偿制度,增加了离婚损害赔偿的兜底条款,立法技术上改为例示规定加兜

底条款,不再封闭列举,使得一些确实给无过错方造成严重损害的“其他重大过错”情形纳入损害赔偿

的适用范围,此种立法变化的规范目的是为更好地发挥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预防、制裁作用,促进婚

姻关系的稳定.例如,«婚姻法»第４６条第(二)项规定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情形,是指有配偶

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

地共同居住,则会构成«婚姻法»第４６条第(一)项规定的重婚.重婚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并不足以

概括不忠实于婚姻的全部情形,增加兜底条款,可以将其他婚外情出轨的情形纳入,更有利于维护夫

妻互相忠实.
忠实义务不仅可以通过离婚损害赔偿等予以事后法定救济保障,还可以通过夫妻事前约定,以预

防和避免不忠实于婚姻的情形.有些忠诚协议构成附生效条件的夫妻财产约定,如夫妻之间约定一

方出轨或者实施家庭暴力等即产生婚后共同所得以及该方婚前某些个人财产转移归受害方所有.③

司法实践中也存在将一些忠诚协议归属于夫妻财产约定的趋势.婚姻家庭生活中常见的“忠诚协

议”,目的是保证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不违反忠实义务,在责任形式上往往课以违约金、赔偿

金或者财产倾斜分配、“净身出户”等内容,这些与财产处置相关的约定在实质上也属于夫妻财产约

定.实践中较为常见的忠诚协议、离婚补偿协议,其中涉及财产的内容亦属于夫妻财产约定的范畴,
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④

互相忠实是夫妻互相尊重、互相关爱的基础,也是婚姻家庭关系得以平等、和睦、文明的基础.忠

实从夫妻关系层面体现家庭情感陪伴的功能,为永恒的爱情提供制度保障,将婚姻刻画为一个爱情共

同体.在家庭文明视角下,强化忠实理念和忠实义务,可以增强人们对婚姻稳定的预期,增强对爱情

和婚姻制度的信心,有利于鼓励缔结婚姻.
(四)团结

家庭文明视野下的团结,致力于维护身份关系和谐安定、实现家庭共同利益.当前中国社会离

婚对数高、结婚对数低,离结对数比高,闪结闪离、轻率离婚现象严重.民法典婚姻家庭编鼓励缔结

婚姻,反对轻率离婚,维护婚姻等身份关系和谐安定.“长期的夫妇关系是抚育子女所必需的条件.
为了双系抚育,人造下了这样多的花样.”⑤民法典第１０７７条规定登记离婚冷静期制度.２０１８年９
月５日«民法典各分编(草案)»第８５４条增加离婚冷静期的规定.立法机关在“关于«民法典各分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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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的说明”中指出:“实践中,由于离婚登记手续过于简便,轻率离婚的现象增多,不利于家庭

稳定.为此,草案规定了一个月的离婚冷静期,在此期间,任何一方可以向登记机关撤回离婚

申请.”
原«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２条只是从夫或者妻的角度规定亲子关系确认之诉和否认之诉,缺乏

对子女特别是成年子女能否提起此类诉讼的规定,存在开放漏洞.民法典第１０７３条规定父母可以提

起亲子关系确认之诉和否认之诉,成年子女则只能提起亲子关系确认之诉、不能提起亲子关系否认之

诉.２０１８年９月５日«民法典各分编(草案)»第８５０条规定:“对亲子关系有异议的,父、母或者成年子

女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或者否认亲子关系.”此后,立法草案逐渐收紧成年子女可以提

起的亲子关系之诉的类型和条件,将之限于亲子关系确认之诉,而非否认之诉,且须有正当理由,婚姻

家庭编草案二次审议稿第８５０条、婚姻家庭编草案三次审议稿第８５０条均坚持此立场,并为民法典草

案所延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针对二次审议稿第８５０条,在修改情况汇报中说明:
“建议进一步提高此类诉讼的门槛,明确当事人需要有正当理由才能提起,以更好地维护家庭关系和

亲子关系的和谐稳定.有的地方、部门和专家学者提出,允许成年子女提起亲子关系否认之诉,可能

会导致其逃避对父母的赡养义务,建议对成年子女提起此种诉讼予以限制.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经研

究,建议采纳上述意见.”结合亲子关系否认之诉适用范围的立法收紧过程,通过历史解释可见,“维护

家庭关系和亲子关系的和谐稳定”成为家庭文明建设的应有之义.
团结就是力量.家庭成员间应当互谅互让、和睦团结.民法典第１０４３条第２款要求家庭成员互

相帮助.“家庭是个合作的团体,一切合作的团体都有着反抗破裂的潜在力.”①“家庭被经常部分地

定义为一群人为追求经济目的而合作所形成的经济单位.在现代社会,大多数生产性活动在家

庭之外进行,但是,家庭仍然是经济活动的重要单位.”②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的债务性质识

别都强调“户”的团体性、经济合作、同进同退、休戚与共特点.家庭成员之间全面合作,致力于增进家

庭共同利益、整体利益,避免功利算计.家庭生活也注重家庭成员之间的共建共治共享.民法典第５６
条使得“户”的民法地位和团体性品格得到充分肯定,民法典不会淡化家庭成员与“户”之间的紧密联

系,“民法出”并不会导致“忠孝亡”.“户”还具有参与民主自治的功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２２条

村民会议组织机制中户代表制度,第２５条村民代表会议组织机制中户推选村民代表制度,这都是以

“户”为单位组织基层民主自治的体现.«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中也存在类似的户代表基层自治机制.
在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之外,家庭并未被作为独立的民事主体看待,但家庭身份共同体特点

和家庭共同利益均被立法作为重要的价值依归,甚至构成民法典第４６４条第２款身份关系协议性质

的重要组成部分.
夫妻是一个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亲情和财产的共同体,凸显家庭的整体性和身份共同体特征.

在现代社会,随着企业等经济组织体的产生和壮大,家庭的主要经济行为已由生产转为了消费.以家

庭为单位,进行着最主要的购买消费.民法典第１０６４条规定夫妻共同债务认定标准,共债共签仅仅

是构成夫妻共同债务的情形之一,还要注意基于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和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但用

于夫妻共同生活或者共同生产经营的“共同用途论”,这也符合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正所谓有福同

享、有难同当.
无论是“两户”债务还是夫妻共同债务,都体现了婚姻家庭在组织经济生活中的团结协作.需要

注意的是,民法典第５６条第１款后段个体工商户债务拟制规则和第１０６４条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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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发生情境混同,为了避免体系违反,防止法律适用上避开第１０６４条,径行向第５６条第１款逃逸,
适用该款后段拟制为“以家庭财产”承担的个体工商户债务的前提是:债权人仍须证明系争债务事实

上用于了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只是无法区分个人经营还是家庭经营.
综上,作为家庭文明中的团结,包括鼓励缔结婚姻,维护夫妻、父母子女等身份关系和谐安定,

通过家庭成员团结协作实现家庭经济合作功能,通过夫妻等身份共同体成员整体协同实现家庭共

同利益.虽然民法典没有将“户”的主体地位扩展到所有家庭,但家庭团结的理念已经深入家事法

的骨髓,家庭成员在互相团结中互相依存、同甘共苦,同进退、共荣辱,并共同将“家”作为心灵的归

宿.家庭团结并非在家庭文明建设中横空出世,团结隐身于家庭生活和家事法律中,需要我们去发

现、去弘扬.

三、从家庭文明建设角度发现民法典如何看待家

在中国社会生活和法律规定中,家均是一个极有弹性的概念,不限于核心家庭,家庭的功能具

有伸缩性和多重性,亲属、家庭成员也具有层次扩展性.民法典第１０４５条第３款对“家庭成员”的
范围作了界定.“亲属称呼甚至可用到没有亲属关系的人身上.原因其实是在‘叫得亲热一

些’.”①家对中国人由内及外影响至深,家塑造着中国人的思维,差序格局从家庭开始往外延展,家
国天下以家为起点.家庭具有敬老育幼、情感陪伴、经济合作等多重功能,家庭成员之间的合作是

全面合作.家涵盖了人生命的完整阶段,每个家庭成员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一切家庭成员自由全面

发展的条件.
“在成文法的法律传统之下,民法典常常包含着一个民族的精神密码,表达了一个民族对一系列

关键问题的基本立场.”②通过将重视家庭文明建设增列为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基本价值取向,在财

产法中心主义的笼罩下,民法典日益找回迷失的“家”,民法典真正堪当“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而非

仅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成员间的人伦关系无法精确以权利义务计算.民法典纳入家庭法

主要是因为民法典作为市场经济与家庭生活基本法的地位.”③家庭文明建设并不反对自由,而
是为了在身份共同体中克服个体主义的缺陷,从而更充分实现每个家庭成员的自由全面发展.家庭

文明成为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继承编内在价值体系的源头活水.平等、敬爱、忠实、团结是家庭文明的

具体内涵和具体“法理”,与民法典第１０４３条第２款呼应一致,实现婚姻家庭生活中法、理、情的有机

结合.平等是平等价值观和民法平等原则在家庭文明建设中的当然要求和具体化,忠实是诚信价值

观和民法诚信原则在夫妻关系中的当然要求和具体化.敬爱既可以作为弱式意义上平等对待,丰富

平等原则的内涵,也可以作为公序良俗原则在家庭文明建设中的具体化,以加强弱者保护.团结乃至

维护身份关系和谐安定、维护家庭稳定、实现家庭共同利益同样可以作为公序良俗原则在家庭文明建

设中的具体化.而公序良俗原则本身则是文明价值观的民法表达.在民法基本原则的价值体系中,
公序良俗原则素有价值蓄水池的功能,家庭文明建设对应的新时代优良家风和家庭美德可以为公序

良俗原则这个价值蓄水池所容纳.当家庭文明的新内涵越来越重要且越来越成为人们共识后,则有

从公序良俗原则中独立出来,与公序良俗原则并身而立的可能.
从民法典具体制度中总结提炼家庭文明的核心内涵———平等、敬爱、忠实、团结,可以展现民法典

看待“家”、“协调人与家之间关系”的基本立场,展现我们中国人对夫妻关系乃至婚姻家庭关系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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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婚姻家庭是一个具有法的意义的伦理爱的温馨港湾,是一个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亲情和财产

的共同体,家庭成员特别是夫妻间侧重整体协同,这是平等和睦、休戚与共、志同道合、忠实互让、敬老

爱幼、团结协作的具有人身信赖关系的紧密结合型团体.

TheEmbodimentofConstructionofFamilyCivilizationinCivilCode

WangLei
(Civil,CommercialandEconomicLawSchool,ChinaUniversityofPoliticalScienceandLaw,

Beijing１０００８８,P．R．China)

Abstract:Theconstruction offamilycivilization has movedfrom policy discourseand moral
discourseandenteredintothelegislativelanguagesystemoftheCivilCode．Theemphasisonthe
constructionoffamilycivilizationhasbecomethebasicvalueorientationofMarriageandFamilyPart
oftheCivilCode．Weneedtoclarifythespecificmeaningandlegalprincipleoffamilycivilization,

andmakefamilycivilizationharmonywiththebasicprinciples(basicvalueorientation)ofMarriage
andFamily,InheritancePartoftheCivilCode．TheconcretemeaningofFamilyCivilizationinthe
neweraincludesequality,respect,loyalty,unityandsoon,whichareembodiedbythelegalrules
ofmarriageandfamily．Theconstructionoffamilycivilizationisnotagainstfreedom,buttooverＧ
comethedefectsofindividualismintheidentitycommunity,soastofullyrealizethefreeandallＧ
rounddevelopmentofeachfamilymember．Byaddingtheemphasisontheconstructionoffamily
civilizationasthebasicvalueorientationoftheCivilCode,theCivilCodedemonstratesthebasicpoＧ
sitionoftreating‘family’and‘coordinatingtherelationshipbetweenpeopleandfamily’,andshows
thebasicattitudeofChinesepeopletowardstherelationshipbetweenhusbandandwifeandeventhe
relationshipinmarriageandfamily．Marriageandfamilyisawarmharborofethicallovewithlegal
significance,anditisalsoacommunityoffamilyloveandpropertywherefamilymembers,especialＧ
lyhusbandandwife,sharehappinessanddifficultiesandfocusontheoverallcoordination．Itisa
closelyＧcombinedcommunitywithpersonaltrust,whichisequalandharmonious,sharingwealand
woe,havingsimilaridealsandbeliefs,respectingtheoldandlovingtheyoung．
Keywords:Constructionoffamilycivilization;MarriageandFamilyPartoftheCivilCode;Identity
community;Familycommoninter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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